附件2
[bookmark: _GoBack]钦州市高层次人才认定相关证明材料清单

（一）身份证明材料：身份证、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扫描件。
（二）工作关系证明：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劳动合同；自主创业者提供营业执照扫描件；柔性引进人才提供服务协议扫描件。
（三）纳税或社会保险证明：国有企业、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工作人员及自由职业者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申请之日前连续缴纳6个月以上）。
（四）学历学位证明：最高学历、学位证书扫描件（海外留学人才需提供教育部留学人员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文件扫描件）。
（五）人才资质证明：人才工程（计划、项目）入选证书或相关认定文件扫描件。
（六）职称或职业资格证明：具有对应职称或职业资格的人员，提供相关证书扫描件。
（七）成果业绩证明：代表性论著、主要荣誉奖励证书、主持（参与）课题项目证明等扫描件。
[bookmark: OLE_LINK4]（八）补充证明材料：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人员需提供纪检监察机关出具的廉政鉴定意见（扫描件）。无法出具廉政意见的，由申请人所在单位主管部门出具不存在因违纪违法、违反学术道德和职业道德受到有关方面处理或处分情形的证明。其他人员需提供纳税证明、信用证明材料扫描件；柔性引进人才需补充薪酬支付凭证及服务有效凭证扫描件。
（九）其他相关证明材料：与申报层次相关的其他补充佐证材料扫描件。
上述证明材料需与《申请书》所填内容一一对应。请勿提供涉密文件和材料，如有相关情况，可提供所在单位出具的情况说明并加盖公章。




